
平安理财-新启航（专享）三个月定开 1 号人民币净值型理财产品 2023 年年

度报告 

报告日：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 

 

一、产品基本情况 

产品名称 平安理财-新启航（专享）三个月定开 1 号人民币净值型理财产品 

产品代码 XQHBGS01201001 

产品登记编码 Z7003320000038 

产品类型 固定收益类 

产品成立日 2020 年 12 月 15 日 

产品到期日 无固定存续期限 

报告期末产品份额总额 1,146,433,088.03 份 

业绩比较基准 2.45%-3.90% 

产品管理人 平安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产品托管人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主要财务指标和产品净值表现 

期间数据和指标 报告期(2023 年 01 月 0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1.本期已实现收益 59,773,972.88 

2.本期利润 66,828,665.15 

3.加权平均产品份额本期利润 0.0346 



4.期末产品资产净值 1,265,510,563.51 

5.期末产品份额净值 1.1039 

6.期末产品份额累计净值 1.1039 

7.报告期末最后一个市场交易日资产净

值 
1,265,525,174.66 

8.报告期末最后一个市场交易日份额净

值 
1.1039 

9.报告期末最后一个市场交易日累计净

值 
1.1039 

10.杠杆水平(%) 101.71 

注：1）所述产品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认购或交易产品的各项费用，计入费用后实际收益水平要低于所列数字。 

2）本期已实现收益指产品本期利息收入、投资收益、其他收入（不含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扣除相关费用后的余

额，本期利润为本期已实现收益加上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三、管理人对报告期内理财产品的投资策略和业绩表现说明、以及对于宏观经济、证券

市场和行业走势的简要展望 

    23 年债市呈现在“强预期”与“弱复苏”现实反复中的牛市行情。对应投资操作如下：一季度，

春节后债市迎来一波大级别的信用利差修复行情，积极抓住信用利差走阔后的机会，增持 3 年内高等

级城投债，收获票息与骑乘双重收益。3 月积极把握大行资本债配置和交易性机会，均为组合创造阿尔

法收益；二季度存款利率下调、经济金融数据转弱等利多背景下，积极参与利率债交易行情，置换出低

静态且低流动性品种；6-7 月政策预期博弈和政治局表态预期差影响下债市扰动加剧，逐步提高稳定资

产占比，有效平滑市场波动；三四季度，8-11 月，市场波动加剧，组合久期转为中性偏防御，债市调整

幅度超 30BP，但系列产品整体表现稳健；12 月，信用策略定调为提前布局储备资产。年底存款提价增

配稀缺存款资产。24 年系列产品继续坚持以绝对收益为目标，积极运用“多资产多策略”调整组合稳

定资产和市值资产的比例，致力于给客户提供稳而优的持有体验。同时，密切跟踪品种轮动，及时将性

价比低的资产置换为高静态或高确定性的品种。 

 

四、投资组合报告 

4.1 报告期末产品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穿透前 穿透后 

金额(元) 
占产品总资产的

比例（％） 
金额(元) 

占产品总资产的比

例（％） 

1 现金及银行存款 775,182.82 0.06 199,575,479.97 15.76 

2 同业存单 - - 27,938,835.56 2.21 

3 
拆放同业及债券买

入返售 
- - 34,784,964.03 2.75 

4 债券 71,964,274.1 5.68 978,208,636.85 77.23 

5 
非标准化债权类资

产 
- - - - 

6 权益类资产 - - - - 

7 金融衍生品 - - - - 

8 
代客境外理财投资

QDII 
- - - - 

9 商品类资产 - - - - 

10 另类资产 - - - - 

11 公募基金 - - 26,105,076.52 2.06 

12 私募基金 - - - - 

13 资产管理产品 1,193,873,536 94.26 0 0 

14 
委外投资――协议

方式 
- - - - 

15 合计 1,266,612,992.92 100 1,266,612,992.92 100 

注：1、金额中包含资产应计利息，不包含其他应收款、清算款项。 

2、占产品总资产的比例=资产余额/产品总资产，占比结果保留两位小数（因第二位小数四舍五入，可能存在尾

差）。 

 

4.2 报告期末占比前十名资产明细 

序号 资产名称 金额（元） 占比（％） 

1 22HRZBZ01 103,382,286.94 8.16 

2 
2023 年记账式附息(十期)国

债 
52,236,308.91 4.12 

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存款 
48,261,499.83 3.81 



4 
2019 年第一期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二级资本债券 
40,958,566 3.23 

5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2020 年无固定期限资本

债券 

40,134,777.53 3.17 

6 

2022 年第一期中国东方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金融债券

(债券通) 

34,854,127.26 2.75 

7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二级资本债券 
32,947,204.77 2.6 

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存款 
32,200,606.04 2.54 

9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 
32,189,605.85 2.54 

10 

2019 年第三期中国东方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金融债券

(债券通) 

27,667,101.61 2.18 

 

4.3 非标准化债权资产明细 

无 

 

4.4 信贷资产受（收）益权明细 

无 

 

4.5 衍生品投资明细 

无 

 

五、投资账户信息 

序号 账户类型 账号 账户名称 开户单位 

1 托管账户 19202003330106 

平安理财-新启航（专

享）三个月定开 1 号人民

币净值型理财产品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六、流动性风险 

流动性风险是指理财产品无法通过变现资产等途径以合理成本及时获得充足资金，用于满足该理

财产品的投资者赎回需求、履行其他支付义务的风险。 

 

6.1 报告期内本产品组合资产的流动性状况描述 

    截至报告期期末，本产品主要投资于以投资标准化资产为主的资产管理产品。 

    本产品投资的以投资标准化资产为主的资产管理产品，其所投资的资产流动性较好，采用公允价

值计量原则估值，其申赎安排可满足本产品的流动性管理需求。 

 

6.2 报告期内本产品组合资产的流动性状况风险分析 

    本产品管理人严格按照《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理财公司理财产品流动性风险管理

办法》等有关法规的要求及本产品说明书约定进行投资，密切监控本产品组合资产的流动性情况，严

格管控本产品组合资产持仓集中度、高流动性资产持仓比例、流动性受限资产持仓比例、7 个工作日可

变现资产持仓比例等指标，确保本产品组合资产的变现能力能满足投资者赎回需求及其他支付需求。

本报告期内，本产品组合资产的流动性与本产品的申赎安排相匹配。 

    本产品设有巨额赎回限制条款，产品说明书约定了在非常规情况下赎回确认的处理方式，可控制

投资者集中巨额赎回带来的流动性风险，有效保障产品持有人利益。 

    本报告期内，本产品未发生重大流动性风险事件。 

 

七、关联交易 

7.1 理财产品在报告期内投资关联方发行的证券的情况 

无 

 

7.2 理财产品在报告期内投资关联方承销的证券的情况 

无 

 



7.3 理财产品在报告期内投资关联方发行的资产管理产品的情况 

资产/业务类型 关联方类型 关联方名称 交易方向 金额（单位：元） 备注 

资管产品 
管理人为关联

方 

平安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 
- 367,027.14 

金额口径为报告

期内发生的管理

费用 

资管产品 
管理人为关联

方 

平安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 13,062.06 

金额口径为报告

期内发生的管理

费用 

资管产品 
管理人为关联

方 

平安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 21,191.47 

金额口径为报告

期内发生的管理

费用 

 

7.4 理财产品在报告期内其他关联交易 

资产/业务类型 关联方类型 关联方名称 交易方向 

金额（单位：

元） 

备注 

托管费 托管人为关联方 
平安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 826,114.77 

金额口径为报告期

内支出的托管费用 

销服费 销售商为关联方 
平安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 5,176,342.15 

金额口径为报告期

内支出的销售服务

费用 

管理人报酬 
理财产品管理人

为关联方 

平安理财有限责

任公司 
- 5,730,095.5 

金额口径为报告期

内支出的管理费用 
 

八、托管人报告 

托管人声明，在本报告期内，托管人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托管协议关于托管人职责的约定，尽

职尽责地履行了托管职责。在管理人提供的各项数据和信息真实、准确、有效的前提下，在托管人能够

知悉和掌握的情况范围内，托管人对管理人报告中的财务数据进行了复核，未发现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情形。 

 

九、重要提示 

本报告披露的资产净值和份额净值与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财务报表中



的金额一致。理财产品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不等于理财产品实际收益，投资须谨慎，投资

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理财产品的产品说明书。 

 


